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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文件 环办〔2007〕111号 关于加快节能减排投资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发展改革委、

经贸委（经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

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和国务院节能

减排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加快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

，对拟申请国家补助或奖励资金的地方审批、核准或备案的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工业节水、矿井水利用、海水利用、资

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试点、重点污染源治理以

及重点流域工业废水治理等节能减排投资项目，应加快开展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治理名录》（环保总局

令第14号）的有关规定，对环境影响很小的建设项目，由建

设单位直接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二、以改善环境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为主要

内容的项目，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且符合地方环保部

门核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的，可直接编写环境影响报告

表，按规定程序报批。 三、对环境和生态可能造成重大环境

影响的其他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按规定程序报

批。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与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应

相互联系沟通，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督促有关单位及时开



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要督

促有关企业，抓紧做好节能减排投资项目各项前期预备工作

，并积极配合当地环保部门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五、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

保护局（厅）应加快以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进度

，抓紧开展和完成有关环保审批手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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